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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推进民爆生产和销售企业

一体化整合的指导意见


各民爆生产、销售企业：
根据国务院颁布的《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工业和信息化部制定的《关于进一步推进民爆行业结构调整的指导意见》以及《民用爆炸物品行业“十二五”发展规划》，结合我省民爆行业实际，就推进民爆生产和销售企业一体化整合提出如下意见：

一、民爆生产和销售企业一体化整合的必要性

工业和信息化部制定的《民用爆炸物品行业“十二五”发展规划》和《关于进一步推进民爆行业结构调整的指导意见》明确指出，到“十二五”末，着力培养3-5家在民爆产品全寿命周期上具有自主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龙头企业，打造20家左右跨地区跨领域具备一体化服务能力的骨干企业，引领民爆行业实现跨越式发展。鼓励生产企业和销售企业紧密结合，实行多种方式的合作与重组。

“十一五”期间，我省民爆生产企业由28家整合为10家，销售企业由103家整合为11家，提升了产业集中度和技术水平，但距国家“十二五”发展规划的新要求还有较大的差距。当前的突出问题是：生产和销售企业的整合有待进一步完善，部分地区生产企业与销售企业的结合不够紧密，制约了生产企业的发展。因此，推进生产和销售企业一体化整合是当前迫切的问题。
二、民爆生产和销售企业一体化整合的基本思路和原则
我省民爆企业生产和销售一体化整合的基本思路是：有序竞争，减少环节，发展生产，服务用户。鼓励优势生产企业与销售企业实行多种形式的联合重组，着力培养3至5家优势骨干企业集团，着力发展生产、销售一体化生产经营模式，着力推进企业在资本层面实质性整合，使优势资源向优势企业集中，进一步提高产业集中度，优化产业布局，提高企业的本质安全水平和核心竞争力。

民爆生产企业和销售企业一体化整合要遵循以下原则：

1、坚持政府引导、企业自愿的原则

政府部门主要通过思想教育、扶优扶强和行政许可管理等予以引导，但所有整合必须在企业自愿基础上进行，充分尊重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

2、坚持就地就近、尊重历史、合理布局的原则

生产与销售一体化整合，着眼点是做大企业，减少安全隐患，同时整合涉及到省内民爆市场份额分配。因此，原则上按区域就地就近整合，组建区域性的生产、销售一体化企业集团。对区域外企业历史上在该区域占有的市场份额，可在整合中吸收这类企业参股或用其它形式，保留其市场份额在整合中不受影响。

3、坚持扶优扶强、淘汰落后产能的原则

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十二五”发展规划要求，要加大推广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和产品结构调整力度，强制淘汰落后产品和生产线，逐步实现民爆物品生产工艺、技术的连续化、自动化目标。

三、加强组织领导，扎实稳妥推进
1、实施民爆物品生产和销售企业一体化整合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企业的切身利益，要切实做好员工的思想政治工作，在当地政府和企业行政主管部门的领导下依法实施，妥善解决好资产处置、债权债务、产权转让、员工劳动关系的调整等问题，依法规范操作。

2、在民爆生产与销售企业整合过程中，各企业必须加强安全生产管理，不得降低安全生产条件，对重大危险源做到严格有效监控，严格落实各级安全生产责任制和各项规章制度，防止各类事故发生，确保民爆生产和流通安全。

3、民爆生产和销售企业一体化整合，原则上在明年民爆销售许可证年检前完成。2012年许可证年检时，一体化整合要作为审核的一项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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